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下

简称"审计委员会")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审计委

员会实施细则》等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勤勉尽责，现将

2018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审计委员会基本情况

公司第二届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詹伟哉先生、独立董事徐汉东先生及董事

柯尊友先生组成，主任委员由会计专业人士詹伟哉先生担任。

2018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主任委员的议案))，其中第三届审计委员会由 3 名

委员组成，分别为独立董事刘颖斐女士、独立董事徐汉东先生及董事柯尊友先生，

主任委员由会计专业人士刘颖斐女士担任。

第三届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委员占审计委员会成员总数的 1/2 以上，审计
委员会成员均具有能够胜任审计委员会工作职责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中关于审计委员会人数比例和专业配置的要求。

二、审计委员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8 年度，审计委员会共召开了 5 次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8 年 3 月 27 日，第二届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1、《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7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2、《关于<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18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3、《关于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4、《关于<2017 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5、《关于续聘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并确认其 2017 年度报酬的议案));

6、《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7、《关于审议公司 2017 年第四季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的议案));

8、《关于授权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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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 年 4 月 25 日，第三届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l、《关于审议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三)2018 年 8 月 17 日，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l、《关于〈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

的议案));

2、《关于审议公司 2018 年第二季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的议案》。

(囚)2018 年 10月 22 日，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1、《关于审议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五)2018 年 12 月 28 日，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审计部

2019 年度工作计划〉的议案》。

三、审计委员会主要伵鄀�∣



审计委员会充分发挥自身专业水平，认真审阅了公司的财务报告，认为公司

财务报告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重大会计差错调整、重大会计政策及估计变

更、涉及重要会计判断的事项以及导致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事项，不存



【本页无正文，为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 年度履职

情况报告签署页】

审计委员会委员签字:

计 2名坐飞
刘颖斐 徐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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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好多乞/
柯尊友

2019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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